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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校聘任教師除專任外，亦得聘請兼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講師以部分時間在

本校擔任教學工作，故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四條第三項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兼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係指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教

育人員任用條例施行細則」所定之資格。資格之審查則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及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辦理，審查費用由教師自理。 

第 三 條 請各系(所)、通識教育中心於每年五月底前將下學年度擬聘之兼任教師(含續聘教師)

提經由系(所)、通識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後，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通過

後，送人力資源室陳請校長提交校教評會決審。第二學期擬聘之兼任教師(含續聘教師)

於十一月底前提聘；遇有特殊情形，經簽報校長核准後，得適時依需要辦理聘任。 

兼任教師之聘期依學期或學年辦理；中途聘任者，自核定發聘之月日起，至該學期結

束止。 

兼任教師聘任後，因學生選課人數未達開課標準，致無聘任需求時，本校得於聘期屆

滿前敘明理由終止聘約。 

第 四 條 各系、所、科相關課程時數由專任教師授課足可負擔，已無多餘鐘點或專任教師未達

其基本授課時數，該課程則不聘兼任教師。 

第 五 條 各系、所、科聘請他校教師為兼任教師時，應先徵得原校同意。 

第 六 條 兼任教師在本校任課每週至少一小時，至多不得超過六小時。 

第 七 條 本校新聘兼任教師未在其他專科以上學校擔任專任教師者，除係與本校具有建教合作

之機構專任人員、本校博士生且已通過資格考試為教學訓練需要或簽請同意者，得由

本校辦理請頒教師證書；其餘須於本校實際教學滿一年且成效良好，始得申請辦理請

頒教師證書。 

第 八 條 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依實際授課時數，按教育部所訂定之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

費支給基準表發給。 

兼任教師如因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或國定假日致無實際授課，本校仍發給鐘點費。 

第 九 條 兼任教師如有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所訂應予終止聘約之情事者，本校應終

止聘約並依該辦法第五條規定辦理相關事宜。 

第 十 條 兼任教師之勞保、健保、勞退金提撥及請假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聘約另有

約定者從其約定。 

第十一條 兼任教師對學校有關其個人終止聘約、停止聘約之執行、待遇、請假及退休金之措施，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